
附件 4

2026 年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招生方案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构建佛山“五好

教育”新形态，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

知》《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6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

学工作的通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

山市实验学校规范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制定本方案。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校内直升优先原则。佛山市实验学校作为一

贯制公办学校，初中一年级招生以校内直升为主。

（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及时向社会公布学

校招生政策，加强教育局、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相互沟通。

（三）坚持统一管理原则。佛山市实验学校招生工作纳

入全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管理，由区教育局统一部

署、严密组织实施招生工作。

二、招生对象

（一）符合校内直升条件的本校小学应届毕业生。校内

直升条件是具有本校小学学段连续六年完整学籍的应届毕

业生。同时，设置衔接过渡政策,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含）

前已具有本校学籍的学生毕业时视为符合校内直升条件。

（二）在 2026 年 3 月 30 日（含）前具有禅城区户籍的



小学应届毕业生，以及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优教服务对象子

女。

三、招生计划（600 人）

（一）统筹安排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优教服务对象子女。

（二）剩余招生计划先用于校内直升。

（三）符合校内直升条件的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数

时，先用于就近入学片区范围招生，就近入学片区范围是指

学生本人的户籍地址在岭南大道以东、季华路以南与东平路

围合的禅城区范围（如下图绿色区域所示）。符合就近入学

片区范围条件的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数时，剩余招生计

划面向就近入学片区范围以外的禅城区户籍生招生。

四、招生方式

（一）优教服务对象招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

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广东省

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

则〉的通知》、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

一步关心关爱援派干部人才的意见〉的通知》《佛山市教育

局、佛山市应急管理局、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印发〈佛

山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实施

细则〉的通知》和市、区人才子女入学服务相关政策等文件

精神，统筹安排符合规定的优教服务对象子女入读区内公办

义务教育学校。

（二）校内直升。符合校内直升条件的报名人数不超过

招生计划数的，直接录取；符合校内直升条件的报名人数超

过招生计划数的，通过电脑摇号方式录取。未完成招生计划

部分，则自动转为面向禅城区户籍生招生计划。

（三）面向禅城区户籍生招生。符合校内直升条件的报

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数时，先启动面向就近入学片区范围

招生流程。

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数的，直接录取；符合

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通过电脑摇号方式录取。

符合就近入学片区范围条件的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

划数时，启动面向就近入学片区范围以外的禅城区户籍生招

生流程。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数的，直接录

取；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通过电脑摇号

方式录取。



五、招生流程

（一）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优教服务对象子女的招生流

程

对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并经相关部门会同市教育局联合

审核的优教服务对象（含领军人才、广东省人才优粤 A 卡和

优粤佛山 A 卡持卡人），以及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

定的“金禅”A、B 类人才等各类优教服务对象子女，统筹安

排区内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其中，禅城区户籍适龄少年

在网上报名时需要选择“是否参加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

自主选校（摇号）”；非禅城区户籍适龄少年在网上报名时无

需选择。

（二）校内直升的招生流程

1.网上报名：与禅城区其他公办初中的报名时间和报名

方式相同。

（1）家长须于 3 月 25 日—3 月 30 日（期间每天 0:00

—8:00 招生系统维护不对外开放）登录“佛山市禅城区招生

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提交报名后，系统将自动比对学生

的学籍等信息）

报名时“就读小学”须选填“佛山市实验学校（小学）”，

同时选择“是否符合校内直升资格”及选择“是否参加佛山

市实验学校（初中）自主选校（摇号）”。未按时选择的视为

放弃参加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自主选校（摇号）。

（2）双（多）胞胎学生分别报名，并分别取得不同的

报名号，系统合并为一个号进行电脑摇号，中签则全部录取，



不中签则都不录取。“佛山市禅城区招生系统”将根据家长

填报的信息自动配对双（多）胞胎，请家长确保填报信息准

确无误。如因家长填报信息错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家长自

行负责。

2.公布审核结果：5 月上旬公布符合校内直升报读条件

的小学毕业生名单。

3.审核结果异议申诉：受理时间另行通知。受理地点：

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

4.电脑摇号录取：5 月下旬进行电脑摇号录取，电脑摇

号后公布录取结果，家长可以登录“佛山市禅城区招生系统”

查询。已被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录取的学生，将不再安

排禅城区其它公办初中学位；未被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

录取的学生按各区公民办学校招生政策报读初中。

5.注册：由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组织新生注册，被

录取学生须按照规定时间到校注册。未在规定时间内注册的，

视为自动放弃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学位，不再为其保留

学位。

（三）面向禅城区户籍生的招生流程

1.网上报名：与禅城区其他公办初中的报名时间和报名

方式相同。

（1）家长须于 3 月 25 日—3 月 30 日（期间每天 0:00

—8:00 招生系统维护不对外开放）登录“佛山市禅城区招生

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提交报名后，系统将自动比对学生



的户籍等信息）

报名时“户籍类型”是禅城区户籍生的，须同时选择“是

否参加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自主选校（摇号）”。未按时

选择的视为放弃参加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自主选校（摇

号）。

如果符合校内直升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则

该项选择自动失效。

如果符合就近入学片区范围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

计划数，则就近入学片区范围以外的禅城区户籍生的该项选

择自动失效。

（2）双（多）胞胎学生分别报名，并分别取得不同的

报名号，系统合并为一个号进行电脑摇号，中签则全部录取，

不中签则都不录取。“佛山市禅城区招生系统”将根据家长

填报的信息自动配对双（多）胞胎，请家长确保填报信息准

确无误。如因家长填报信息错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家长自

行负责。

2.公布审核结果：5 月上旬公布符合报读条件的小学毕

业生名单。

3.审核结果异议申诉：受理时间另行通知。受理地点：

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

4.电脑摇号录取：5 月下旬进行电脑摇号录取，电脑摇

号后公布录取结果，家长可以登录“佛山市禅城区招生系统”

查询。已被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录取的学生，将不再安

排禅城区其它公办初中学位；未被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



录取的学生按各区公民办学校招生政策报读初中。

5.注册：由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组织新生注册，被

录取学生须按照规定时间到校注册。未在规定时间内注册的，

视为自动放弃佛山市实验学校（初中）学位，不再为其保留

学位。

（四）补录流程

因家长主动放弃产生的剩余学位，将按照本方案录取顺

序进行补录：优先安排新调入禅城区工作且符合有关文件规

定优教服务对象子女入读。若还有剩余学位，则先补录符合

校内直升条件且没有摇中的学生，如果符合条件报名人数多

于剩余学位，通过抽签方式录取；如果符合条件报名人数少

于剩余学位，直接录取。若补录符合校内直升条件学生后还

有剩余学位，则补录禅城区户籍小学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

报名人数多于剩余学位数，通过抽签方式录取；符合条件报

名人数少于剩余学位数，直接录取。

七、关于电脑摇号的要求

对电脑摇号过程全程录像，并邀请公证人员、纪检人员、

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和家长代表进行全程监督，确保电

脑摇号结果公平、公正。

八、收费说明

从 2022 年秋季学期起，执行公办义务教育收费管理制

度，所有在校学生不再收取学费；学校实行住宿制管理，住

宿费等服务性收费由学校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

九、其他



学校地址：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 20 号；

初中部咨询电话：0757-82022886。


